附件2
“全国百佳残疾人传统工艺和民族传统文化技艺传承基地”评审程序

“全国百佳残疾人传统工艺和民族传统文化技艺传承基地”评审采取各地残联主动申报的办法，经省残疾人职业教育和就业服务中心审核同意后报送中残联就业服务指导中心，经由中残联就业服务指导中心组织的专家委员会评审确定。
一、申报。根据申报条件和评审标准，由申报地残联组织有关单位和个人填写申报书，由省残疾人职业教育和就业服务中心审核同意后报送中残联就业服务指导中心，提出参与评审申请。
二、初审和终审。中残联就业服务指导中心将组织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材料、实施方案等进行初审，终审。
三、时间表

（一）申报书及申报资料须在2017年6月30日前递交省残疾人职业教育和就业服务中心，2017年7月15日前完成初审。
（二）中残联材料复审于2017年８月进行。
    （三）中残联材料终审工作拟于2017年９月底前完成。

